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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计划投资顾问 指本集合计划聘请的，为集合计划提供投资策

略，并对投资标的、投资时机、投资价格提供操

作建议的华夏财富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也简

称“华夏财富”； 

推广机构 指与管理人签订《海通华夏财富 1号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推广代理协议》的银行和证券公司等； 

注册登记机构 指办理登记、存管、过户、清算和结算等注册登

记业务的机构。本集合计划的注册登记机构为上

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委托人 指依据集合资产管理合同和计划说明书参与本

集合计划的投资者，包括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

者； 

个人投资者 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监管规定

可以投资于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自然人投资者；

机构投资者 指依法可以投资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境内合法注册登记或经有关政府部门批

准设立的企业法人、事业法人、社会团体或其他

组织； 

份额持有人、持有人 指通过签订集合资产管理合同而依法取得和持

有本集合计划份额的委托人； 

集合计划成立日 指集合计划经过推广达到集合计划说明书和集

合资产管理合同规定的成立条件后，管理人通告

集合计划成立的日期； 

推广期 指自本集合计划启动推广之日起不超过 60 个工

作日的期间，具体推广时间以本集合计划推广公

告为准； 

封闭期 特指成立日后的一个期间，在此期间委托人不得

参与、退出本集合计划； 

开放期 指集合计划存续期内非封闭期的期间，委托人可

以在开放期的开放日内办理集合计划参与、退出

或其他约定业务的工作日； 

开放日 指开放期内的管理人指定的工作日； 
































































































